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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昌 学 院 文 件 
 

西学院科〔2018〕3 号 

 

西昌学院 
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采购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的采购管理，确保学

校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上级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校科研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急需货物及服务是指因科研工作需要，

来不及纳入统一采购而需自行采购的物品及服务。 

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是相应项目经费预算、货物采购、报销

审核的责任人。项目负责人对采购过程的合规性、采购内容与研

究内容的相关性负直接责任，经办人员对采购内容的真实性负直

接责任。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对采购真实性负监管职责，科

技处对采购内容是否符合项目要求负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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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购买四川省统一确定并公布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采购限额标准》目录以内的货物，必须按政府集中采购的相关

规定执行。非急需的货物参照《西昌学院实验材料、低值品、易

耗品采购实施细则（试行）》（西学院国〔2015〕2 号）中的相关

规定执行。 

第五条  科研项目获准立项后，需认真编制经费预算，严格

控制在预算内采购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 

第六条  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采购，按以下限额标准完成审

批程序后执行。 

1.单次采购金额在 5000 元以内的，经项目负责人审核签字

后，由项目组自行实施； 

2.单次采购金额在 5000 元—10000 元以内的，由项目负责

人申请，经项目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审核签字后，由项目组

自行实施； 

3.单次采购金额在 10000 元—20000 元以内的，由项目负责

人申请，项目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和科技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后，由项目组在归口管理单位监管下组织实施； 

4.单次采购金额在 20000 元—30000 元以内的，由项目负责

人申请，项目归口管理单位经济责任人和科技处负责人审核签字

后，再报采购中心审批，按采购中心批准的采购方式执行； 

5.单次采购金额在 30000 元以上的货物，原则上交学校采购

中心采取统一采购的方式进行。 

6.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采购按《西昌学院危险化学

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西学院〔2018〕5号）报学校采

购中心审批后执行。 

第七条  各项目组自行采购的货物，项目组应及时验收，项

目组负责人对验收负直接责任。验收时，除经手人外，须有 2

人及以上参与。所有验收需如实填写《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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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表》并按相应要求签字确认。单次采购金额在 5000 元以内的

货物，由项目组自行组织验收；单次采购金额在 5000 元—10000

元以内的货物，由项目组归口管理单位组织验收；单次采购金额

在 10000 元—20000 元以内的货物，由项目归口管理单位和科技

处共同组织验收；单次采购金额在 20000 元以上的货物，由项目

归口管理单位、科技处和国有资产管理处共同组织验收。 

第八条  各项目组应加强科研急需货物的管理，妥善保管和

安全使用，自觉接受学校各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第九条  科研服务的采购须由 3人及以上参与价格协商，审

批权限参照本办法第五条执行，审批后由项目组实施。 

第十条  科研急需货物及服务采购的报账程序。科研急需货

物及服务采购的报账按《西昌学院科研项目经费报销审批办法》

审批签字后办理；科研急需货物采购须附《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

物采购审批表》、采购货物清单、《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验收

表》、发票等。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低值耐用品及固定资产需要

到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入账手续。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原《西昌学院科研急

需、零星低值易耗品采购试行办法》（西学院科〔2015〕1 号）

同时废止。 

 

附件：1.《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采购审批表》 

      2.《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验收表》 

   

西昌学院 

2018 年 4 月 4 日 

 

西昌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4月 4日印发 

cc
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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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采购审批表 

填报单位：                          经办人：                         经办人电话：                       年   月   日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用途 资金来源 

          

          

          

          

          

          

          

经费

合计 
 

申请自行采购的原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归口管理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科技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采购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填报单位”是科研项目名称或科研平台名称。 

2.“经办人”是负责本次采购工作的科研项目（科研平台）研究人员，学生、非正式职员不能经办采购事宜。 
 



 

 

 

 
—5— 

附件 2 

西昌学院科研急需货物验收表 

项目（科研平台）名称：                       验收地点：           验收时间：    

经办人  供货单位  

物 品 名 称（可附清单）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结论 接收人/管理人 

      

      

      

      

      

      

经费合计  

项目（科研平台）
验收结论 

 
 
 
验收人（含项目主持人）： 

归口管理 
单位意见 

 
 
 
验收人（签字）： 
经济责任人（签字）： 

科技处意见 

 
 
验收人（签字）： 
经济责任人（签字）： 

国有资产 
管理处意见 

 
验收人（签字）： 
经济责任人（签字）： 

备  注 
1.科研项目（科研平台）负责人及验收人应核实型号、规格及数量等是否符合要求，并请详细填写清楚； 

2.“验收结论”栏须有直接使用人、项目负责人验收并签字。 

 


